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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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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型丙烷储罐供气技术标准

1　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小型丙烷储罐供气工程的平面布置、工艺设施、管道与防腐、充装、土建和消防、电气

与通信、运行、维护和抢修等技术要求。

本标准适用于小型丙烷储罐向居民、商业和工业等用户供气的工程设计、施工验收、充装、运行维护

和抢修等。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对于本文件的应用是必不可少的。凡是注日期的引用文件，仅注日期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

凡是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文件。

GB/T 150.1～GB/T 150.4　压力容器

GB/T 8163　输送流体用无缝钢管

GB 11174　液化石油气

GB/T 12459　钢制对焊管件 类型与参数

GB/T 13401　钢制对焊管件 技术规范

GB/T 21447　钢质管道外腐蚀控制规范

GB 50016　建筑设计防火规范

GB 50028　城镇燃气设计规范

GB 50058　爆炸危险环境电力装置设计规范

GB 50140　建筑灭火器配置设计规范

GB 50160　石油化工企业设计防火规范

GB 50236　现场设备、工业管道焊接工程施工规范

GB 50316　工业金属管道设计规范

GB 50343　建筑物电子信息系统防雷技术规范

GB 50348　安全防范工程技术规范

GB 50396　出入口控制系统工程设计规范

GB 50493　石油化工可燃气体和有毒气体检测报警设计规范

GB 50494　城镇燃气技术规范

GB 50650　石油化工装置防雷设计规范

GB 50974　消防给水及消火栓系统技术规范

GB 51142-2015　液化石油气供应工程设计规范

CJJ 33　城镇燃气输配工程施工及验收规范

CJJ 51　城镇燃气设施运行、维护和抢修安全技术规程

CJJ 95　城镇燃气埋地钢质管道腐蚀控制技术规程

CJJ/T 146　城镇燃气报警控制系统技术规程

CJJ/T 148　城镇燃气加臭技术规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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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JJ/T 153　城镇燃气标志标准

SH/T 3097　石油化工静电接地设计规范

TSG 08　特种设备使用管理规则

TSG 21-2016 固定式压力容器安全技术监察规程

TSG R0005　移动式压力容器安全技术监察规程

JB/T 4732 钢制压力容器—分析设计标准

3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小型丙烷储罐　small propane storage tank

几何容积不超过10m3，设计参数和质量等符合本标准要求的盛装丙烷的专用容器。

3.2　小型丙烷储罐供气设施　small propane tank equipment

由储存、气化和调压等设备组成，以小型丙烷储罐为储存设备，采用自然或强制气化方式将液态丙烷

转变为气态丙烷，调压后通过管道向用户供气的装置。

3.3　丙烷带泵汽车罐车　propane tanker with a pump

罐体充装丙烷液化气体，且带有卸液泵、卸液计量、卸液软管、快装接头装置，罐体与定型底盘或半

挂行走机构采用永久性连接的道路运输罐式车辆，简称罐车。

4　基本规定

4.1　小型丙烷储罐供气系统由小型丙烷储罐及安全附件、气化装置、调压装置、计量装置、配套管道及

附件、远程监控系统等组成。

4.2  小型丙烷储罐供气系统应具有稳定可靠的气源，配置必要的安全稳定供气设施。

4.3  小型丙烷储罐供气规模应按用户类别、用户数量和用气量指标等因素确定。

4.4　小型丙烷储罐充装介质为联合国危险货物编号UN 1978的丙烷，质量应符合GB 11174中商品丙烷的要

求。除工业用户工艺要求外，丙烷应加臭，加臭量应符合GB 50494和CJJ/T 148的有关规定。

4.5  小型丙烷储罐按几何容积分为五级，等级划分应符合表1的规定。

4.6　小型丙烷储罐供气系统可采用分体设置，也可以采用橇装设置。

4.7  丙烷气化方式可采用自然气化或强制气化。采用强制气化方式时应符合GB 51142的有关规定。

4.8  丙烷调压前的管道及附件设计压力不应低于2.5MPa。

4.9  储罐、设备、管道、阀门、密封元件以及其他附件，应选用与丙烷特性相容的材料制造。

4.10  小型丙烷储罐供气系统的施工、安装和验收应符合CJJ 33的有关规定。

4.11  储罐罐体的明显位置应标识“丙烷”、“严禁烟火”和紧急联络电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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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平面布置

5.1　小型丙烷储罐供气设施选址，应遵循保护环境、节约用地的原则，应具有道路、供电和通信等条件。

5.2　小型丙烷储罐应在地上露天固定设置，且场地平整，不易积存丙烷。

5.3　一、二、三级小型丙烷储罐四周应设置高度不低于2m的不燃烧体围墙，围墙下部0.6m应为实体。

四、五级小型丙烷储罐宜设置在相对低洼区域，且四周应设置防撞柱和围栏。防撞柱和围栏的高度不应低

于0.5m，距储罐的间距不应小于1m。

5.4　小型丙烷储罐的液相、气相口设置应方便操作且不应朝向建筑物。

5.5　五级小型丙烷储罐与建筑物的距离不应小于1.5m，且应满足下列要求：

     a）临近储罐一侧的建筑物外墙应为耐火等级不低于二级的实体墙；

     b）实体墙距地面垂直高度2m的范围内应无门窗、洞口。

5.6　五级小型丙烷储罐距离车行道路不应小于5m，距离非车行道路不应小于2.5m。

5.7  罐车卸液地点应满足罐车回车或停车的要求。

5.8  露天布置的气化装置与小型储罐的间距可根据工艺需求确定。

5.9　一、二级小型丙烷储罐的平面布置应按GB 51142-2015中6.1节的有关规定执行。三、四级小型丙烷

储罐的平面布置应按GB 51142-2015中表7.0.4的有关规定执行。

6　工艺设施

6.1　储罐

6.1.1　储罐的材料、设计、制造、安装、监督检验等应符合TSG 21的规定。规则设计的储罐应符合GB/T 

150.1～GB/T 150.4的规定，分析设计的储罐应符合JB/T 4732的规定。

6.1.2　储罐的主要设计参数应符合下列要求：

a）设计压力：2.2MPa；

b）设计温度：50℃；

c）腐蚀裕量：≥1mm；

d）充装系数：0.9；

e）设计使用年限：20年。

6.1.3　当环境温度低于-20℃时，碳素钢和低合金钢制罐体材料可按GB/T 150.3选材。

表1  小型丙烷储罐的等级

级别 储罐几何容积（V，m3）

一级 7.6＜V≤10

二级 4＜V≤7.6

三级 2＜V≤4

四级 1＜V≤2

五级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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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4　五级储罐的管道及附件宜为上开口。

6.1.5　储罐出厂时，罐内应用惰性气体置换或者抽真空，置换成惰性气体时压力应控制在0.01MPa～0.05MPa，

抽真空时储罐内的含氧量不应大于4％。

6.1.6　小型丙烷储罐自然气化供气能力参见附录A。

6.1.7　储罐安全附件的配置应符合下列规定：

a）储罐应设置弹簧封闭全启式安全阀，安全阀的阀座应设置自动启闭装置；

b）安全阀放散口应高出储罐本体高度，且距地面不应小于2.5m。放散口应设置防雨水、杂物落入的

装置；

c）液位计应具有现场指示，液位上限、下限警示标识及液位下限信号接点；

d）储罐应设置液位上限限充装置；

e）储罐进液口应安装带自闭功能的快装接头，快装接头前应安装有储罐进液启闭操作的球阀；

f）储罐液相出口或气相出口应设置防止过流的装置；

g）储罐应设置防雷、防静电的接地端子；

h）储罐的安全阀、液相阀、气相阀、液位计等附件应设置在带有锁控保护的护罩内，护罩内应设置

可燃气体探测装置。

6.2　气化装置

6.2.1　气化装置的供气能力应根据高峰小时用气量确定。对于不可中断供气的用户，气化装置应有备用

装置。

6.2.2　气化装置可与储存设施采用橇装设备或分体式设备。橇装设备强制气化设施与橇体内其它设施间

距应满足维护要求。分体式气化设备，可采用独立的落地式装置或壁挂式装置。

6.2.3　当采用露天空温式气化装置时，气化装置的布置宜符合下列规定：

a）气化装置之间、气化装置与储罐之间的间距应满足操作维护要求；

b）不应设置在地下或半地下。

6.2.4　当气化装置布置在室内时，气化装置的布置应符合GB 51142-2015中第6.2.5条的规定。

6.2.5　当采用独立的壁挂式气化装置时，气化装置的布置应符合下列规定：

a）进出口管径不应大于DN50；

b）气化装置距建筑物的门、窗或其它洞口的水平净距不应小于3m；

c）安装壁挂式气化装置的墙体应为永久性的实体墙，其建筑物耐火等级不应低于二级。

6.3　调压、计量装置

6.3.1　调压、计量装置可设置在橇装供气设备上或单独设置。当设置在橇装供气设备上时应设有便于开

启的保护箱（柜）体，保护箱（柜）体内宜设置可燃气体泄漏报警装置，并与紧急切断阀联锁。当设置于

气化房间内时应便于维护检修。

6.3.2　调压、计量装置不应设置于地下室、半地下室或地下单独的箱体内。

6.3.3　调压、计量装置可与气化装置设置在同一个箱（柜）体内或房间内。

6.3.4　气相阀的调压器出口应具有过流保护功能，在出口流量达到调压器最大额定流量3倍时，气相阀应

自动关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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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管道与防腐

7.1　管道的设计应符合GB 51142和GB 50316的有关规定，压力管道应按有关规定执行。

7.2  管道应采用无缝钢管，并应符合GB/T 8163的规定。

7.3  管件应符合GB/T 12459和GB/T 13401的有关规定。

7.4　管道和管道附件材料除应满足设计压力、设计温度及介质特性、使用寿命、环境条件的要求外，还

应符合下列要求：

    a）管道配置的阀门及金属附件的材质宜为碳素钢。丙烷储罐、设备和管道用阀门不应采用铸铁或非金

属材料制造；

    b）储罐液相和气相管道应安装紧急切断阀。

7.5　管道与管道、管道与管件的连接应采用焊接，并应符合GB 50236的有关规定。管道与储罐、设备及

阀门的连接可采用法兰或螺纹连接。当每对法兰或螺纹接头间电阻值大于0.03Ω时，应采用金属导体跨

接。

7.6　管道应进行外防腐。防腐设计应按CJJ 95和GB/T 21447有关规定执行。

8　充装

8.1　小型丙烷储罐应由罐车进行液态丙烷的配送及充装。

8.2　小型丙烷储罐供气系统应建立电子围栏系统，罐车应在指定卸液点进行卸液。

8.3  停车地点应满足罐车回车、停靠和卸液安全的要求，且应符合下列规定：

    a）停车地点应为平坡，其道路坡度不应大于3%；

    b）停车地点应避开管沟（井）等地下设施；

    c）卸液软管不应穿越行车道路及其他危险装置；

    d）安全联锁装置应处于完好状态。

8.4　罐车应按要求入位停车，罐车驻车导静电装置应与卸液场地的接地装置进行连接，且可靠有效。卸

液软管与储罐连接前，罐车应处于制动状态，并应设置防移动块等措施防止罐车滑动。罐车卸液完成后应

关闭所有阀门，且确认卸液软管拆除后，罐车方可移动。

8.5　在人员密集区卸液作业时，应在卸液场所周围设置临时警戒线，警戒线距储罐和罐车的距离不应小

于12m。

8.6　罐车的材料、设计、制造等应符合TSG R0005及相应标准的规定。

8.7　罐车样车应经国家有关部门认可的型式试验与检测机构进行产品整体防爆性能的试验与检测，且应

取得相应的防爆合格证书和报告。

8.8　罐车用防爆电机、电控箱等电气元件应有国家有关部门认可的防爆设备检测机构出具的防爆安全评

估报告或防爆合格证明文件。

8.9　罐车配置的电气仪表应满足罐车在爆炸性气体环境中使用的防爆要求。

8.10　罐车应配置充装装置、卸液装置和气相平衡装置。

8.11　罐车的卸液泵应符合下列要求：

    a）卸液泵可采用液压、电或传动轴直连驱动；

    b）卸液泵应采用可靠的密封结构；

    c）卸液泵系统应具有紧急情况下快速停止的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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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12　卸液软管应符合下列要求：

    a）卸液软管与储罐的连接应采用快装接头，且连接可靠；

    b）应有防拉脱的联锁保护装置；

    c）所选用卸液软管的材料应与丙烷相容；

    d）卸液软管应为整根管段，且长度不宜超过30m。

8.13　罐车应在驾驶室内设置专用安全操作控制装置。专用安全操作控制装置应具有防止车辆误启动、可

燃气体泄漏报警、追尾碰撞报警、操作箱意外开启报警、紧急停止、远程控制等功能。

8.14　罐车应设置卫星定位系统（北斗或GPS），且具备定点卸液的信息跟踪及反馈功能。

9　土建和消防

9.1　小型丙烷储罐及一体化设备设施应固定在高出地面0.2m的钢筋混凝土台基上，其耐火极限不应低于2h。

9.2　小型丙烷储罐供气系统设有气化间时，气化间土建及消防要求应符合GB 51142的有关规定。

9.3  小型丙烷储罐供气设施应设置安全警示标志，安全警示标志应符合CJJ/T 153的有关规定。

9.4  小型丙烷储罐供气场所干粉灭火器或CO2灭火器的配置应符合GB 50140的有关规定。

9.5　一级、二级储罐供气场所消防给水设计流量及消防设施配置应符合GB 50974、GB 51142、GB 50016

等有关规定。三级、四级、五级储罐供气场所可不设消防水设施。

10　电气与通信

10.1　电气

10.1.1　小型丙烷储罐供气系统的强制气化设施供电可为三级负荷。进出供气系统的电源线路不宜采用架

空敷设。

10.1.2　小型丙烷储罐供气系统用电应采用双独立电源供电，备用电源可采用市电、电池等。

10.1.3　小型丙烷储罐供气系统具有爆炸危险场所的电力装置设计应符合GB 50058的有关规定。

10.2　防雷、防静电

10.2.1　小型丙烷储罐供气系统防雷应符合GB 50650的有关规定。

10.2.2　防雷接地与工作接地、保护接地共用接地装置时，接地装置的接地电阻值按接入设备中要求的最

小值确定。

10.2.3　小型丙烷储罐应设置静电接地设施。应设置安全有效的人体静电消除装置、卸车防静电接地装置。

10.2.4　小型丙烷储罐供气系统静电接地设计应符合GB 50160和SH/T 3097的有关规定。

10.2.5　小型丙烷储罐数据采集及远传系统、可燃气体报警系统等应有效接地。

10.2.6　小型丙烷储罐供气系统的电子信息系统的防雷设计应符合GB 50343的有关规定。

10.3　仪表和监控系统

10.3.1　小型丙烷储罐仪表的设置应符合下列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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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液位计应具有实时显示功能，液位上、下限警示标识及液位下限信号接点；

    b）储罐应设置机械式压力测量装置，且应设有安装压力传感器的接口。

10.3.2　丙烷调压器的出口应设置压力表。

10.3.3　小型丙烷储罐供气系统应设置数据采集及远传系统、可燃气体报警系统、视频监控系统和电子围

栏系统。

10.3.4　小型丙烷储罐运行单位应设置可对储罐运行工况连续在线监测的监控中心，监控参数应包括：储

罐液位、压力、可燃气体浓度等。

10.3.5　可燃气体报警系统应符合下列规定：

    a）可燃气体探测器、报警控制器的选用安装应符合GB 50493和CJJ/T 146的有关规定；

    b）可燃气体探测器的报警设定值应按可燃气体爆炸下限的20%确定；

    c）可燃气体报警控制器宜与控制系统联锁。

10.3.6　小型丙烷储罐供气系统的数据采集及远传系统应具有统计查询、数据处理、数据显示、程序修

改、自动化数据报表处理及打印等功能。

10.3.7　小型丙烷储罐供气系统的数据采集及远传系统应具有故障诊断功能，能够在第一时间诊断出现场

断电、数据采集器故障、无线数据传输终端故障、网络传输故障等。

10.3.8　小型丙烷储罐视频监控系统设计应符合GB 50348和GB 50396的有关规定。

10.4　通信

10.4.1　储罐液位、压力及可燃气体泄漏报警信号应通过无线或有线通信方式传送至监控中心。

10.4.2　小型丙烷储罐供气系统的数据采集及远传系统应采用运行稳定、数据准确可靠的传输技术。

11　运行、维护和抢修

11.1　小型丙烷储罐供气系统运行、维护和抢修应符合CJJ 51和TSG 21的有关规定。

11.2　小型丙烷储罐供气系统应由供气装置运行单位负责日常维护和定期检查。运行单位应建立、健全安

全生产管理制度及运行、维护和抢修操作规程。

11.3　储罐和罐车的使用应符合TSG 21、TSG 08、TSG R0005等相关特种设备安全技术规范的规定。

11.4　罐车在出发前应进行每日安全检查。罐车定点卸液信息跟踪及反馈功能的卫星定位系统应运行正

常。

11.5　卸液应由罐车运行单位经培训合格的2名人员在监控系统监视下进行作业。罐车运行单位应负责罐

车卸液过程的安全。

11.6　当罐车卸液时，驾驶员应留守在罐车处，观察卸液过程；押运员应留守在储罐处，观察储罐的充液

和其他情况。

11.7　罐车向储罐卸液期间应禁止无关人员围观。

11.8　当有下列情况之一时，罐车不应卸液：

    a）雷雨、风沙等恶劣天气；

    b）卸液区域30m内发生明火；

    c）储罐、管道等有泄漏或压力异常；

    d）罐车、安全附件、装卸附件等异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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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储罐介质不明或存在其他危险；

    f）其他可疑现象。

11.9　罐车卸液后应做好卸液记录，同时应进行下列检查：

    a）罐车上与卸液作业相关的操作阀门应置于关闭状态，装卸连接口安装的盲法兰等装置应符合要求；

    b）压力、温度、充装量（或者剩余量）应符合要求；

    c）罐车所有密封面、阀门、接管等应无泄漏；

    d）罐车所有安全附件、装卸附件应完好；

    e）罐车与储罐的所有连接件应分离；

   f）充装完成后，复核充装量（或者充装压力），如有超装、错装应立即处理，否则严禁驶离充装地

点。

11.10　数据采集及远传系统设备外观应保持完好，在爆炸危险区域内应采用防爆型仪器、仪表，不应有

漏电、漏气和堵塞状况。机箱、机柜、仪器和仪表应接地。

11.11　可燃气体报警控制器应按CJJ/T 146的有关规定进行定期检查。

11.12　运行维护人员每月至少应进行一次系统及设备巡检，并对现场仪表和远传仪表的显示值、同管道

上下游仪表的显示值以及远传仪表和监控中心的数据进行比对检查。

11.13　运行单位应在储罐定期检验有效期届满前1个月，向特种设备检验机构提出检验要求，并且做好定

期检验准备工作。

11.14　储罐使用登记后以每5年为检验周期进行不开罐检验，检测方法可采用超声检测等。每次检验周期

应按TSG 21-2016第8.1.6条的规定确定，但不应大于5年。20年后应按TSG 21-2016第7.1.7条的规定执行。

11.15　罐车的使用管理、定期检验应符合TSG R0005的有关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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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A

（资料性附录）

小型丙烷储罐自然气化供气能力

表A.1给出了小型丙烷储罐自然气化数据。

储罐
连续供气
时间（h）

供气能力（kg/h）

15℃ 10℃ 5℃ 0℃ -5℃ -10℃ -15℃ -20℃

150kg

（卧式）

1.0 14.0 12.2 10.5 8.8 7.1 5.4 3.7 2.1

1.5 9.8 8.5 7.3 6.1 5.0 3.8 2.6 1.4

2.0 7.7 6.7 5.8 4.8 3.9 3.0 2.0 1.1

3.0 5.6 4.9 4.2 3.5 2.8 2.1 1.5 0.8

4.0 4.6 4.0 3.4 2.9 2.3 1.7 1.2 0.6

5.0 3.9 3.5 3.0 2.5 2.0 1.5 1.0 0.5

6.0 3.5 3.1 2.7 2.2 1.8 1.3 0.9 0.5

7.0 3.3 2.9 2.5 2.0 1.6 1.2 0.8 0.4

8.0 3.1 2.7 2.3 1.9 1.5 1.2 0.8 0.4

300kg

（卧式）

1.0 27.3 23.9 20.6 17.2 13.9 10.6 7.4 4.1

1.5 18.9 16.5 14.2 11.9 9.6 7.3 5.1 2.8

2.0 14.7 12.9 11.1 9.3 7.5 5.7 3.9 2.2

3.0 10.5 9.2 7.9 6.6 5.3 4.0 2.8 1.5

4.0 8.4 7.4 6.3 5.3 4.3 3.2 2.2 1.2

5.0 7.2 6.3 5.4 4.5 3.6 2.7 1.9 1.0

6.0 6.4 5.6 4.8 4.0 3.2 2.4 1.6 0.9

7.0 5.8 5.1 4.4 3.6 2.9 2.2 1.5 0.8

8.0 5.4 4.7 4.1 3.4 2.7 2.0 1.4 0.7

500kg

（卧式）

1.0 44.7 39.1 33.7 28.2 22.8 17.4 12.1 6.7

1.5 30.6 26.8 23.1 19.3 15.6 11.9 8.2 4.6

2.0 23.6 20.7 17.8 14.9 12.0 9.2 6.3 3.5

3.0 16.6 14.6 12.5 10.5 8.4 6.4 4.4 2.4

4.0 13.1 11.5 9.9 8.3 6.7 5.1 3.5 1.9

5.0 11.1 9.7 8.3 7.0 5.6 4.2 2.9 1.6

6.0 9.7 8.5 7.3 6.1 4.9 3.7 2.5 1.4

7.0 8.7 7.6 6.6 5.5 4.4 3.3 2.3 1.2

8.0 8.0 7.0 6.0 5.0 4.0 3.0 2.1 1.1

1t

（卧式）

1.0 87.9 77.0 66.3 55.6 45.0 34.4 23.8 13.2

1.5 59.8 52.4 45.1 37.8 30.6 23.4 16.2 9.0

2.0 45.8 40.1 34.5 28.9 23.4 17.8 12.3 6.8

3.0 31.8 27.8 23.9 20.0 16.2 12.3 8.5 4.7

4.0 24.8 21.7 18.6 15.6 12.6 9.6 6.6 3.6

5.0 20.6 18.0 15.5 13.0 10.4 7.9 5.4 3.0

6.0 17.8 15.6 13.4 11.2 9.0 6.8 4.7 2.6

7.0 15.8 13.9 11.9 9.9 8.0 6.1 4.1 2.3

8.0 14.4 12.6 10.8 9.0 7.2 5.5 3.7 2.0

表A.1  小型丙烷储罐自然气化供气能力（丙烷、残液量≥30w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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储罐
连续供气
时间（h）

供气能力（kg/h）

15℃ 10℃ 5℃ 0℃ -5℃ -10℃ -15℃ -20℃

1t

（立式）

1.0 89.7 78.7 67.7 56.9 46.0 35.2 24.4 13.6

1.5 61.2 53.7 46.2 38.8 31.4 24.0 16.6 9.2

2.0 47.0 41.2 35.4 29.7 24.0 18.4 12.7 7.0

3.0 32.8 28.7 24.7 20.7 16.7 12.8 8.8 4.8

4.0 25.7 22.5 19.4 16.2 13.1 10.0 6.8 3.8

5.0 21.5 18.8 16.2 13.5 10.9 8.3 5.7 3.1

6.0 18.7 16.3 14.0 11.7 9.5 7.2 4.9 2.7

7.0 16.7 14.6 12.5 10.5 8.4 6.4 4.4 2.4

8.0 15.2 13.3 11.4 9.5 7.7 5.8 4.0 2.1

注：引自日本《高压气体保安协会》的《LPG设施设置标准和操作要领KHK S 0738（2007）》的V章节。

                                           表A.1 小型丙烷储罐自然气化供气能力（丙烷、残液量≥30wt%）                  （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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